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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沪财采〔2024〕17 号

关于开展本市 2024 年度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
专项监督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了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监管力度，落实财会监督专项

行动部署要求，市财政局决定开展本市 2024 年度政府采购社

会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专项监督工作。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监督工作的依据和原则

专项监督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

施条例为统领，以《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 87 号）等 5个部门规章及相关配套制度办法为

依据，坚持依法依规、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原则，全面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要求，重点检查本市政府采购活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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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处罚，发挥财政监督主责，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二、专项监督工作内容

本次专项监督工作主要针对代理机构 2023 年执业情况。

检查范围包括：登记信息、委托代理协议、采购方式适

用、采购文件编制、评审组织、信息发布、收费及保证金收

退、质疑投诉、合同签订及履行、档案管理等内容。

重点检查内容如下：

（一）登记的机构、人员信息不真实；不具备必要的评

审场地和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设施；专职从业人员不足 5人。

（二）采购文件的采购需求指向、限定或指定特定供应

商、特定产品等；以限定供应商注册地、要求供应商在当地

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阻碍外地供应商进入本地市场；以供应

商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经营年限、从业人员等

不合理条件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歧视待遇；以供应商所有制

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等不合理条件对外

资企业实行差别歧视待遇；未落实和执行绿色发展、中小企

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政府采购政策；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

（三）未按照法定采购方式及程序实施采购活动；违规

委托或代理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违规收取

费用，违规收取或逾期退还保证金；未按规定发布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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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按规定组建评审委员会；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

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在评审活

动中发表倾向性言论，影响政府采购公平公正；评审现场管

理不规范，未采取必要的通讯设备管理措施；未按规定对评

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

（五）违规改变采购结果，或者擅自终止采购活动；中

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未按照采购文

件约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或者

违法分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供应商、采购

人、代理机构恶意串通。

三、专项监督工作安排

本次专项监督工作共分六个阶段：

（一）开展自查（8 月 15 日－8 月 31 日）

市财政局统一向相关代理机构（详见附件）送达书面检

查通知，代理机构根据通知要求进行自查，并整理被抽检采

购项目相关文件、数据和资料，形成自查报告报送市财政局。

（二）书面审查（9 月 2 日－9 月 6 日）

检查小组对代理机构提交的政府采购项目资料和自查报

告进行书面审查；对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初步梳理违

法违规问题，编制工作底稿。其中，9 月 2 日为书面审查筹备

阶段；9月 3日至 9月 6日为各检查小组集中书面审查阶段。

（三）现场检查（9 月 9 日－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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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书面审查发现的问题，检查小组进一步对代理机构

实施现场检查沟通；检查人员和代理机构双方签字、盖章确

认工作底稿。

（四）集体复核（9 月 16 日－9 月 20 日）

专项监督工作组组织开展集体复核工作，研究讨论检查

中发现的重大疑难问题和各类典型问题，统一执法口径和处

理处罚标准。

（五）处理处罚（9 月 23 日－11 月 15 日）

专项监督工作组将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移交采购人所

属预算级次的财政部门，由各财政局进一步调查后对查实的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处罚。检查中发现国家公职人员

涉嫌违纪的，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发现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汇总报告（11 月 18 日－11 月 30 日）

各区财政局应于 2024年 11月 20日前形成本区专项监督

工作报告，市财政局汇总形成本市 2024 年度专项监督工作报

告。

四、专项监督工作要求

（一）被检查单位应当高度重视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配套制度办法，

做好自查工作。

（二）被检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专项监督检查，保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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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不得拒绝、拖延、阻挠、

逃避检查，不得转移、隐匿、销毁相关证据材料。

特此通知。

联 系 人：上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 陆漪 周德成

联系电话：54679568*20063，20054

附件：专项监督检查对象名单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2024 年 8月 14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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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项监督检查对象名单
序号 检查对象

1 上海中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 上海政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 上海华升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4 上海颐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 上海祥浦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6 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7 上海碧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 上海浦成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9 上海建融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 上海星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 上海一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2 上海申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3 上海日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4 上海上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5 上海煌浦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6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7 上海上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8 上海炳昊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9 上海金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 上海上梓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1 上海彧轩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22 中瑞岳华（上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3 上海信投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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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海啸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5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26 上海晨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 上海忠朴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8 上海飞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9 上海浦东浩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 上海衡瑞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31 上海金阁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32 上海誉平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3 上海甯睿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4 上海普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5 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36 上海清成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37 上海贤贤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38 上海当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9 上海上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0 上海申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1 上海文汇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2 上海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3 上海贤照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4 上海公申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45 上海安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6 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7 上海中辉安邦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48 民英招投标技术咨询（上海）事务所

49 上海科博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50 上海元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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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上海湾润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2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3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4 上海卓引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 上海伟申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6 上海浦江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7 上海燊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8 上海新逸园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59 四川同创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60 上海中幸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1 上海久创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62 上海淞浦联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3 广东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4 上海玄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5 上海涵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6 上海元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7 上海宇东吉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8 上海建实财务监理有限公司

69 上海御卿项目管理中心

70 上海嵘颀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